
  

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 
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 

修訂法例以規管海上交通  

《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》 (第 313A 章 )  

及  

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 (一般 )規例》 (第 548F 章 )  

目的  

 本文件建議修訂《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》 (第 3 13 A 章 ) (《管制規

例》 )及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 (一般 )規例》  1，以規管海上交通。  

背景  

2 .  為確保航行安全，海事處透過多項措施規管海上交通，包括設立

規管船隻交通動向的主要航道，以及訂立指定區域以限制船隻高度、

長度及航向。這些限制訂明在《管制規例》及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 (一

般 )規例》內，並會因應海上交通的最新模式及流量不時修訂。  

3 .  海事處船隻航行監察中心透過船隻航行監察服務系統，協調船隻

動向和在有需要時為船隻提供航行指導及協助。根據《管制規例》及

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 (一般 )規例》，船隻須以指定的甚高頻頻道，向船

隻航行監察中心報告動向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《管制規例》適用於香港水域內所有船隻 (本地船隻除外 )；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 (一般 )
規例》則適用於本地船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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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議修訂  

( i )  改善船隻航行監察服務  

4 .  鑑於本港海上交通日趨繁忙，海事處在二零一三年對香港船隻航

行監察服務進行研究，以期作出適時適當的改善。根據研究結果而提

出的主要修訂如下：  

 ( a )  增加甚高頻區段的數目  —  本港水域按照三條甚高頻頻道劃

分為三個甚高頻區段。隨着海上交通日趨繁忙，該三個區段

的用量幾近飽和，尤其在繁忙時段及颱風襲港期間，船隻航

行監察中心與船隻之間的通訊最為頻密。我們會把甚高頻區

段由三個增至五個，讓船隻與船隻航行監察中心的通訊更快

捷有效。我們亦會藉此機會調整現有甚高頻區段的界線，令

它們更配合主要交通航線，免除船隻重複報告的需要。  

 ( b )  精簡船隻航行監察服務報告程序  —  船隻須在不同的航行階

段，向船隻航行監察中心作出報告，包括移動前或開出前、

移動準備就緒或開出準備就緒時，以及移動船隻在航或開出

船隻在航時。船隻亦須在駛經召集站時作出無線電報告。隨

着導航科技的進步 2，這些報告再無必要。因此，我們建議

把各項報告綜合為一份移動／開出報告，並建議取消七個召

集站，以提高船隻航行監察服務的效率。  

( i i )  設立主要航道  

5 .  本港現有十條主要航道，駛經主要航道的船隻均須遵循一套由國

際海事組織訂定的規則  3，包括航行時須盡量靠近航道的右邊，以及

在超越其他船隻時須依循特定程序。由於珠江三角洲內的鄰近港口發

展迅速，北大嶼山一帶水域的海上交通日益繁忙，現建議設立一條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指定船隻須裝設船舶自動識別系統，以把船隻的位置、名稱、航向及航速等航行資

料自動發給船隻航行監察中心。  

3  該套專為主要航道而設的航行規則沿用《 1972 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》 (《避碰規
則》 )的條文，已在《商船 (安全 ) (遇險訊號及避碰 )規例》 (第 369N 章 )內訂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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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三段的新主要航道。每段各有不同名稱，分別是龍鼓航道、青山航

道和下棚航道，以便通訊時更清晰。新主要航道的位置載於附件 A。

擬議下棚航道的東端將與現有的馬灣航道和汲水門航道交接，形成交

匯 處 。鑑 於地 理限 制 和海 上交 通情 況 ，現 建議 交匯 處 內禁 止捕 魚活

動，確保航行安全。  

( i i i )  對駛經港珠澳大橋兩條連接路下方的船隻施加限制  

6 .  鑑於港珠澳大橋快將啓用，我們有必要對駛經屯門至赤鱲角連接

路南面連接路和香港接線下方航道的船隻施加限制，確保船隻能安全

駛過。因應海上交通的情況及高架橋的高度，現建議沿屯門至赤鱲角

連 接 路 南 面連 接路 設 立 三 組限 制區 域 ， 高 度限 制分 別 為 21、 12 及

6  米，以及沿香港接線設立四組限制區域，高度限制分別為 4 1、 1 2、

1 0 及 5  米。此外，我們亦會在高度限制為 41  米的限制區域內，設立

三個特別區域，按船隻的長度及航向把船隻分隔。這項安排是參照在

汲水門大橋採用的單向通航措施而設，以規管接線下方航道的交通流

量。擬議的限制區域和特別區域載於附件 B 至 D。  

7 .  我們已設立八個香港國際機場進口航道區，規管駛經香港國際機

場 (機場 )一帶水域船隻的高度  4。為興建港珠澳大橋，機場一帶水域

有部分被填平，以建造接線和香港口岸。我們建議藉此機會，修訂香

港國際機場進口航道區部分因填海而不再適用的界線。  

諮詢  

8 .  海事處的領港事務諮詢委員會和港口行動事務委員會均支持改善

船隻航行監察服務的建議。此外，海事處的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、港

口行動事務委員會、領港事務諮詢委員會和高速船諮詢委員會，以及

離島區議會的交通及運輸委員會，均支持對駛經港珠澳大橋兩條連接

路橋跨下方的船隻施加限制的建議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 駛經香港國際機場進口航道區船隻的高度限制為自海面起計 15 米至 30 米不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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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我們亦就設立主要航道諮詢港口行動事務委員會、本地船隻諮詢

委員會、領港事務諮詢委員會和高速船諮詢委員會。各委員會的成員

大都認為設立主要航道有助促進海上安全，表示支持並殷切期望盡早

落實建議。我們向他們解釋，儘管該項建議會減少在有關水域可捕魚

的範圍，但為漁民安全和海上交通安全起見，在該處禁止捕魚活動實

屬必要。 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1 0 .  我們擬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就有關對駛經港珠澳大橋兩條連接路橋

跨下方的船隻施加限制的建議提交立法會。至於設立主要航道和改善

船隻航行監察服務的建議，我們擬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向立法會提交修

例文件。三項建議均會同時修訂《管制規例》和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 (一

般 )規例》。  

徵詢意見  

1 1 .  請委員通過上述建議，以期在二零一七年內提交立法會。  

 

 

運輸及房屋局  

海事處  

二零一七年四月  



 

  

附件 A 

 

設立新主要航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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